
 
 
 檔號：MC/CPD/CIR 
 
 僅經電郵發送  
 
 
 
致：所有獲授權保險人的行政總裁、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及持牌保險經紀    

公司的負責人  
 
 
敬啟者：  
 
關於《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指引》（指引  24）的釋義文件  
 
 
保險業監管局（下稱「保監局」）於今日發佈關於《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

業培訓指引》（《指引 24》）的釋義文件（下稱「釋義文件」），現可於保監局網

站下載。  
 
《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指引》（《指引 24》）載列了個人持牌人須遵

守的持續專業培訓規定，本「釋義文件」旨在向主事人（即獲授權保險人、

持牌保險代理機構和持牌保險經紀公司）及其持牌保險中介人，就《指引

24》的個別規定，提供更詳細的說明。保監局會不時檢視「釋義文件」並在

有需要時作更新或補充。  
 
「釋義文件」涵蓋以下事項，並適用於  2021 年 8 月 1 日或以後的持續專

業培訓評核期：  
 

1.  主事人及個人持牌人的責任；  
2.  每個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內，藉參與電子學習活動所獲取的持續專業

培訓時數的上限；  
3.  藉參與以網上虛擬課程方式進行的持續專業培訓活動；  
4.  對於牌照持續暫時吊銷或撤銷少於 180 日的持續專業培訓時數規定；  
5.  對於牌照持續暫時吊銷或撤銷達 180 日或以上的持續專業培訓時數

規定；及  
6.  在同一或不同評核期內，重複參與同一個持續專業培訓活動。   

 
由於 2019/20 及 2020/21 的合併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剛於 2021 年 7 月 31
日結束，本局於 2020 年 6 月發佈、旨在闡釋合併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相關

事宜的「常見問題」及解答，將暫時繼續保留在保監局網站以供參考。就

2019/20 及 2020/21 的合併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相關事宜的問題，請繼續參

考「常見問題」。至於與 2021 年 8 月 1 日或以後的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相

關事宜的問題，則請參考「釋義文件」。  

https://www.ia.org.hk/en/legislative_framework/circulars/reg_matters/files/Interpretation_Notes_chi.pdf
https://www.ia.org.hk/en/legislative_framework/circulars/reg_matters/files/Interpretation_Notes_chi.pdf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files/Chi_GL24_CPD.pdf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files/Chi_GL24_CPD.pdf
https://www.ia.org.hk/tc/legislative_framework/files/Chi_GL24_CPD.pdf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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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對 本 通 函 所 載 資 料 或 持 續 專 業 培 訓 規 定 有 任 何 問 題 ， 請 電 郵 至

cpd@ia.org.hk 查詢。  
 
 
 
 
 
 
 
 
 
保險業監管局   
市場行為部主管（署任）及法律總監   
郭家華    謹啟   
 
副本送：   香港保險業聯會     

香港專業保險經紀協會     
香港保險顧問聯會   

 
 
2021 年 8 月 2 日  

mailto:cpd@ia.org.hk

